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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市公安局

一、涉案财物的管理和处理



POLICE CASE REPORT
一、涉案财物的管理和处置

ADD YOUR TITLE TEXT

证据保全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对涉案财物一并处理

收缴和追缴

收缴、追缴、没收的权限 

涉案财物返还被侵害人的特殊规定

收缴、追缴、没收的程序

对收缴和追缴的财物的处理

财物退还的期限和方式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证据保全

2.查封

1.扣押、扣留



POLICE CASE REPORT扣押、扣留

1．对下列物品，可以依法扣押或者扣留：

（1）与治安案件、违反出境入境管理的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
物品；

（2）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扣留的车辆、机动车驾驶证；

（3）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扣押或者扣留的物品。



POLICE CASE REPORT

2．对下列物品，不得扣押或者扣留：

（1）与案件无关的物品；

（2）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3）被侵害人或者善意第三人合法占有的财产。

3．对具有本条第2项、第3项情形的，应当予以登记，写明登记财物
的名称、规格、数量、特征，并由占有人签名或者捺指印。必要时，
可以进行拍照。但是，与案件有关必须鉴定的，可以依法扣押，结
束后应当立即解除。



POLICE CASE REPORT

   4．扣押、扣留应当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
扣押物品，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值班领导批准；扣押需要作为证据
的涉案交通运输工具，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站长批准。

   5．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采
取扣押措施。

   6．对扣押、扣留的过程，应当依照相关规定进行视音频记录。



POLICE CASE REPORT查封

   1．办理下列行政案件时，对专门用于从事无证经营活动的场所、
设施、物品，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查封：

  （1）擅自经营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由公安机关许可的行业的；

  （2）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可以由公安机关采取取缔措施的；

  （3）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查封的其他公安行政案件。

   2．对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公民个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
活必需品不得查封。场所、设施、物品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
的，不得重复查封。



POLICE CASE REPORT

   3．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经通知不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可能严重
威胁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对危险部位或者
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4．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采
取查封措施。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涉案财物返还被侵害人的特殊规定

         有关违法行为查证属实后，对有证据证明权属明确且无争议的被侵害人合法财物及
其孳息，凡返还不损害其他被侵害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影响案件正常办理的，
应当在登记、拍照或者录像和估价后，及时发还被侵害人。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案卷材
料中注明返还的理由，并将原物照片、清单和被侵害人的领取手续附卷。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对涉案财物一并处理

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应当对
涉案财物一并作出处理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收缴和追缴

对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查获的下列物品应当依法收缴：
（一）毒品、淫秽物品扽违禁物品；
（二）赌具和赌资；
（三）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
（四）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票证、印章等；
（五）倒卖的车船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卷等有价票证；
（六）主要用于实施违法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毒品违法行为的资金；
（七）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收缴的其他非法财物。
         前款第六项所列的工具，除非有证据表明属于他人合法所有，可以直接认定为违法行为
人本人所有。对明显无价值的，可以不作出收缴决定，但应当在证据保全文书中注明处理情
况。
         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没收。
         多名违法行为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无法分清所有人的，作为共
同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予以处理。

         



POLICE CASE REPORT收缴、追缴、没收的权限

• 1．收缴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但是，违禁品，管制器具，吸食、
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非法财物价值在五百元以下且当事人对财物价
值无异议的，公安派出所可以收缴；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仅作出收
缴决定的，应当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值班领导批准，既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又作出收缴处理决定的，按照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批权限审批。
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

• 2．追缴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但是，追缴的财物应当退还被侵
害人的，公安派出所可以追缴。

• 3．没收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



POLICE CASE REPORT收缴、追缴、没收的程序 

• 1．呈批。在呈报审核、审批行政处罚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等决定时，应
当同时呈报收缴、追缴、没收涉案财物的意见。

• 2．制作清单。决定收缴、追缴、没收涉案财物的，应当制作《收缴/追
缴物品清单》或者《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清单》一式三份，写明收
缴、追缴、没收涉案财物的依据、涉案物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特征
等情况，一份交物品持有人或者被处罚人，一份交保管人，一份附卷。

• 3．送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收缴/追缴物品清单》《没收违法所
得、非法财物清单》应当送达当事人。单独收缴、追缴、没收涉案财物
的，应当依照本细则第3—06条第3款第2项规定，将《收缴/追缴物品清
单》《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清单》送达当事人。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对收缴和追缴的财物的处理

（一）属于被侵害人或者善意第三人的合法财物，应当及时
返还；

（二）没有被害人的，登记造册，按照规定上缴国
库或者依法变卖、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三）违禁品、没有价值的物品，或者价值轻微，
无法变卖、拍卖的物品，统一登记造册后销毁

（四）对无法变卖或者拍卖的危险物品，由县级以上
公安机关主管部门组织销毁或者交有关厂家收回。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财物退还的期限和方式

        对应当退还原主或者当事人的财物，
通知原主或者当事人在六个月内来领取；
原主不明确的，应当采取公告方式告知
原主认领。在通知原主、当事人或者公
告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财
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或者依法变
卖或者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遇到特殊情况的，可酌情延期处理，延
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南雄市公安局

二、文书制作、案卷装订



POLICE CASE REPORT行政案件文书制作

1、行政处罚告知书

2、行政处罚决定书



刑事案件案卷分类
ADD YOUR TITLE TEXT

一、刑事诉讼文书卷

二、刑事证据材料卷

三、刑事侦查工作卷



一、刑事诉讼文书封面
ADD YOUR TITLE TEXT



POLICE CASE REPORT刑事诉讼文书案件目录



POLICE CASE REPORT二、刑事证据材料卷



POLICE CASE REPORT刑事证据材料案卷目录



POLICE CASE REPORT刑事证据材料案卷目录



POLICE CASE REPORT三、刑事侦查工作卷封面



POLICE CASE REPORT刑事侦查工作卷目录



POLICE CASE REPORT起诉意见书模板



POLICE CASE REPORT提请批准逮捕书模板



南雄市公安局

三、证据材料（现场勘查）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四、证据材料（现场勘验）

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
场勘验检查规则》（公通字[2015]31号）

现场勘验、检查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现场勘验、检查

1．对违法行为案发现场，必要
时应当进行勘验，提取与案件有
关的证据材料，判断案件性质，
确定调查方向和范围。
2．现场勘验参照刑事案件现场
勘验的有关规定进行。

现场勘验、检查。《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检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

1．检查范围。
（1）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调查恐怖活动嫌
疑，可以提取或者采集嫌疑人员的肖像、指纹、虹膜图像等人体生物识别信
息和血液、尿液、脱落细胞等生物样本，并留存其签名。
（2）本条规定的检查，不适用于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共场
所进行的日常执法监督检查。

2．决定检查。（1）经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
开具《检查证》。

（2）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办案民警经出示人民警察证，可以当场检查，
并在《检查笔录》中注明；但检查公民住所的，必须有证据表明或者有群众报警公民住
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或者违法存放危险物质，
不立即检查可能会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出入境边防检查
机关民警进行当场检查的，应当报经执勤科队领导批准。

（3）违法嫌疑人的居住场所与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经营场所合一的
，在经营时间内对其检查时，应当按照检查经营场所办理相关手续；在非经营时间内对
其检查时，应当按照检查公民住所办理相关手续。



POLICE CASE REPORTADD YOUR TITLE TEXT

现场勘查、检查

检查 3．进行检查。
（1）检查时，办案民警不得少于二人。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依法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性病检
查，应当由医生进行。
（2）检查场所时，应当有被检查人或者见证人在场。
（3）检查前，应当依照相关规定表明执法身份，出示《检查证》，要求被检查人或者见证人在《检查证》上签名确认。
（4）对违法嫌疑人进行检查时，应当尊重被检查人的人格尊严，不得以有损人格尊严的方式进行检查。
（5）检查场所或者物品时，应当注意避免对物品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6）依照相关规定对检查的过程进行视音频记录。

4．制作《检查笔录》。
（1）检查情况应当制作《检查笔录》。
（2）《检查笔录》由检查人员，被检查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被检查人不在场或者拒绝签名的，办案民警应当在
《检查笔录》中注明。
 
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规章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第37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第8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50条第1款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6月29日公安部令第132号修订）第67—71条
《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公安部　公通字〔2007〕1号）第
10条
《关于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安部　公境〔2013〕1501号）第4条第1款
《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公安部　公通字〔2016〕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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